
昆明学院学生出国（境）交流协议书

甲方：昆明学院 学院

乙方：姓名 ；性别 ；学院 ；

年级 ；学号 ；身份证号 。

乙方亲属：姓名 ；性别 ；与乙方关系 ；

身份证号 ；联系方式 ；

工作单位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昆明学院学生出国（境）交流

学习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昆明学院 学院与乙方在平等、自

愿的基础上，就乙方自愿出国（境）交流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一、乙方获得甲方推荐，参加 □学期制交流项目 □寒暑期交流项目 国

家留学基金委项目，赴 （国家或地区） （院校）

进行交流学习，期限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共 天。

二、甲方承担的责任：

1. 向乙方提供出国（境）交流信息咨询。

2. 协助乙方向国（境）外高校递交申请材料。

3. 对乙方进行行前培训，指导乙方办理离校手续及赴国（境）外手续。

三、乙方自愿参加出国（境）交流项目，乙方亲属知悉且同意乙方参加的交

流项目，乙方与乙方亲属承诺履行以下义务：

1. 赴国（境）外交流前，应参加行前培训，办理离校手续，并缴清相关费

用。

2. 在国（境）外交流期间，自觉维护祖国荣誉，遵守我国和留学所在国家

（地区）法律，遵守国（境）外高校的规定，尊重当地人民的风俗习惯。由于乙

方本人违法或不当行为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由其本人承担。

3. 乙方外出学习期间，应服从所在学习单位和带队老师的管理，未经学习

单位或带队老师批准，不得擅自离开学习场所私自活动，否则出现意外伤害，责

任自负。

4. 在国（境）外交流期间，购买相关强制保险，并根据自身情况自行购买



医疗、意外伤害、财产等商业保险，所有保险费用均由乙方自行承担，对未购买

保险而产生的后果自行承担责任。乙方对在国（境）外期间的人身、财产安全自

行负责，对自身行为造成第三方的任何损害自行承担责任。

5. 在国（境）外交流期间，应与我校所在学院老师保持联系，每月汇报学

习及生活情况，保证联系方式畅通。交流期间，不得赴第三国从事与学业无关的

活动。如遇突发事件应及时反馈，由国际处、所在学院协同处理。

6. 未经甲方许可，乙方不得擅自中止、随意延长或缩短交流学习期限、改

变学习内容等。如遇特殊原因，应提前三十个工作日向甲方提出书面申请，由甲

方与国（境）外高校沟通并获得同意后方可变更；如有违反，甲方有权取消乙方

在我校学习期间参加一切出国（境）交流项目的资格，并视情节对乙方做出相应

处理。

7. 乙方交流学习期满后应按时返校，不得擅自延长在外停留时间或转往其

他国家（地区）。返校后十个工作日内需向甲方报到，并向甲方提交交流总结及

照片。乙方如未按期完成我校教学计划，需按要求进行课程补修或延期毕业。

四、因本协议引起的有关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应当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境内提起诉讼，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或按协议进行仲裁。

四、本协议正本一式四份，由甲方、乙方、乙方所在学院、乙方亲属各持一

份，自签署之日起生效，有效期限至乙方交流期满返回昆明学院办理完手续为止。

若乙方在国（境）外交流期间获批延长交流期限，则本协议所有条款和要求自动

延展适用。

乙方声明：

本人已经认真阅读本协议各项条款，对自己将来独立在国（境）外学习、生

活的风险有清醒的认识。本人将严格遵守协议各项规定。如有违反，一切责任自

行承担。

（请乙方将上述这段话用蓝色或黑色签字笔工整地抄写在下面）

甲方代表（签字）： 乙方（签字）：

（公章）： 乙方亲属（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

安全责任书
为保证对外交流合作项目有序开展，确保同学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根据《高

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教育部《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昆明学院学生出

国（境）交流学习管理办法》等有关文件精神，特将有关安全责任告知参加交流

的学生及其家长，凡违反要求而导致的人身财产损害由学生自己承担。

第一条 参加国际学院组织的行前安全教育活动；了解交流生派出规定；了

解交流国家风土人情和交流学校情况；了解交流项目内容，做好出行准备（如银

行卡、药品等）和学习准备。

第二条 参加行前体检合格，购买所赴国家或地区的相关保险。鼓励购买有

关境外旅游保险。

第三条 统一购买往返机票。如自行往返或在项目结束后，有意继续停留的，

需家长和学生出具同意书，并承担一切由此产生的风险。

第四条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和机场安检相关规定，不

携带违禁物品，不帮助陌生人携带、托运物品。

第五条 严格遵守旅途管理规定。在前往交流学校和回国途中，听从负责人

的安排，不得单独离队行动，按时办理乘机、候机、中转等手续。到达目的地后，

听从负责人安排，服从交流学校安排，乘车到达交流学校。

第六条 遵守驻在国法律，尊重驻在国文化及传统。

（一）严禁在国（境）外兼职（不管受薪或不受薪）或代购；

（二）不得进行宗教活动；

（三）不与驻在国的人员就政治、宗教等发生过激言行；

（四）注意着装及礼仪。

第七条 遵守宿舍住宿规定。

（一）服从交流学校的宿舍安排，有问题向负责人提出，和平、友好、包容

地解决问题；

（二）遵守宿舍管理规定；

（三）交流生在国（境）外学习期间，交流生严禁在外住宿；

（四）晚上必须按交流学校规定准时归寝。如交流学校没有规定时间，须在

当地时间晚上 21:00 前返回寝室，严禁学生未经许可夜不归宿；

（五）严禁在宿舍留宿异性和外来人员。



（六）不在宿舍内赌博、打球、嬉戏、大声喧哗，不使用大功率音响，严格

遵守消防安全的有关规定。

（七）严禁酗酒、寻衅滋事、打架斗殴及其他影响和干扰其它同学正常生活

秩序的违法违纪行为。

第八条 注意国外交通安全。

（一）遵守国（境）外交通安全的有关规定，注意乘车安全，不乘坐无证、

无牌、无年检交通工具，不闯红灯；

（二）在国（境）外交流期间，严禁租赁驾驶摩托车、机动车等车辆,出行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第九条 遵守学习规定。不得无故迟到、早退或缺席交流项目中规定的所有

教学活动和实践活动。如确需请假，必须提供相应的医院证明，并向交流项目负

责学生或教师提出申请。

第十条 遵守生活规定。

（一）在国（境）外交流期间，不单独外出、不得擅自外出旅游；

（二）严禁擅自到游泳池以外的任何水域游泳；

（三）自觉注意饮食安全，不到无卫生保证的饮食场所用餐，不冒险尝试可

能导致过敏及毒害的食物；

（四）严禁参加危险性的娱乐活动；

（五）严禁出入酒吧、舞厅；

（六）交流期间未经许可不得擅自离开交流学校；

（七）不得吸食违禁品；

特别提示：交流生在国（境）外学习期间，须切实加强自我管理，提高安全

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切实注意自我人身及财产安全；遵守外事纪律，不做

有损国家和学校尊严的事情。如有违反以上规定的，所产生的人身、财产损失，

由学生自己负责！

学生： 家长：

与学生关系：

2019 年 月 日


